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舒挺峰  

被上訴人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富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9日

本院竹北簡易庭114年度竹北勞小字第22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

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並應於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

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

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故當

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同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為理由

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指摘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

定之情形，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之字

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

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依上述方法表

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98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

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

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

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

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

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復按若僅係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

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1515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上訴不合法者，第

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同法第436條

之32第2項則有明文。　　

二、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

聲明及理由略以：

　　被上訴人依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關、學

校辦理民國（下同）111年及112年「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案契約條款（下稱共同供應契約) 承攬新竹縣竹北市

公所（下稱竹北市公所）所轄三個公有市場（竹北市場、仁

義市場及新社市場）警衛勤務。共同契約條文：上訴人係警

衛勤務工作，配合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時間需求，有關

保全人力輪值調度事宜，包括每日服勤工時、每班（人）執

勤時數所需人數（包含正常排班與休假代班）等，由立約商

（被上訴人）自行依法妥適安排，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經

當地勞基法主管機關之書面約定，及勞動部公告之「保全業

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訂購機關及立約商另

有約定時間，從其約定，惟應符合上述法令之規定。立約商

對於至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提供勞務之警衛人員（上訴

人），其請假、特別休假、加班（延長工作時間）及年終奬

金（奬金或紅利分配）等工資給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僱

雙方約定之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暨施行細則、勞工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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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性別別平等法規定辦理。立約商不得因派駐之警衛人

員提出申訴（含性騷擾）或協助他人申訴（含性騷擾），而

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

至3月17日提出申訴，上訴人未排定三個市場警衛人員各月

休六天，計18天，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竹北市公所敘薪上

訴人薪資月薪112年新臺幣（下同）37,030元，上訴人要上

訴人月休六天，薪資29,700元（計算公式：37,030-37,030/

30*6=29,624元），全年無例假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74

條。平日加班費未列協議書，竹北市場係半封閉（共七個出

入口），市場電源開關及監視器在警衛室。原告加班明細表

加班理由：下班返家後返回市場、配合市場量測攤商面積、

配合市場辦理驗收、市場警報器響（下班返回）、返回市場

配合警察人員調閱監視器、討論廚餘回收事宜、處理監視器

（下班返回）、所長至市場巡查、換滅火器、安裝電子看

板、指引清潔隊清洗水溝及收立牌等等。勞工於工作場所超

過正常工作時間自動提供勞務，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

或防止之措施者，其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屬工作時間，並依勞

動基準法計給工資。勞雇雙方縱有約定延時工作需事先申請

者，惟因工作場所係雇主指揮監督之範圍，仍應就員工出勤

及延時工作等情形善盡管理之責，其稱載具所示到、離職時

間非實際提供勞務從事工作者，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被上

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8條規定。上訴人111年月

薪35,500元，被上訴人投保薪資31,800元提撥金額1,908

元，經上訴人提出向竹北市公所提出申訴後，被上人依上訴

人月薪35,500元，補給上訴人每個月222元（計算公式35,50

0*6%-1,908=222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

提繳之退休金，係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

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例假日加班費亦按給付薪資提撥

6%給付。被上訴人也未將上訴人國定假日及選舉日加班費薪

資提撥給付給上訴人。被上訴人違反勞工退休金施行細則第

15條。112年3月28日上訴人返回被上訴人公司簽「員工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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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離職原因有三個勾選項目：另謀高就、家庭因素

及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上訴人勾選「另有規劃無法配合

公司」，原因同一採購契約三個市場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假

（且非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未滿65歲，被上訴人要求上訴

人每年度1次健康檢查、告知竹北市公所上訴人提出申訴要

開除上訴人、被上訴人以記過處分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分公

司葉副理要求上訴人向竹北市公所市場管理所余素珠所長及

督導市場黃啟訓管理員道歉。被上訴人違法實施無薪假、短

發勞工薪資、要求上訴人體檢、因上訴人申訴而解僱，被上

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條、勞工健康檢查規則第17條規

定。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第

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經查，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金錢給付訴訟，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事件，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不得

提起上訴，且上訴理由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始符合上訴程式。原審判決對於上訴人請求之無薪假薪資、

平日加班費、勞退提撥、資遣費各項金額已詳述認定事實及

准駁理由略為：「兩造曾於112年2月4日簽勞資協議書，上

訴人不得針對112年2月4日（含當日）以前，基於勞雇關係

所生一切爭議，再執任何事由，重起爭執；上訴人係月薪制

勞工；上訴人所稱加班並非被上訴人指示而為；上訴人係以

『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為由提出離職申請書」等語；而

本件上訴人對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前開上

訴理由，均係對原判決之事實審認有所爭執，究非法律適用

問題，核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範圍，應

由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

證判斷之。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等法令，亦

非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又原審判決依卷內相關卷證資料

認定事實，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此外，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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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

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

規不當，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規定所列判決

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

體之指摘，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

自應由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從而，依首揭說明，應認

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

四、本件小額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即裁判費2,

250元依法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

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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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舒挺峰  
被上訴人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富榮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9日本院竹北簡易庭114年度竹北勞小字第22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並應於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故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同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指摘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之情形，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復按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則有明文。　　
二、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及理由略以：
　　被上訴人依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關、學校辦理民國（下同）111年及112年「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契約條款（下稱共同供應契約) 承攬新竹縣竹北市公所（下稱竹北市公所）所轄三個公有市場（竹北市場、仁義市場及新社市場）警衛勤務。共同契約條文：上訴人係警衛勤務工作，配合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時間需求，有關保全人力輪值調度事宜，包括每日服勤工時、每班（人）執勤時數所需人數（包含正常排班與休假代班）等，由立約商（被上訴人）自行依法妥適安排，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經當地勞基法主管機關之書面約定，及勞動部公告之「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訂購機關及立約商另有約定時間，從其約定，惟應符合上述法令之規定。立約商對於至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提供勞務之警衛人員（上訴人），其請假、特別休假、加班（延長工作時間）及年終奬金（奬金或紅利分配）等工資給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僱雙方約定之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暨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別平等法規定辦理。立約商不得因派駐之警衛人員提出申訴（含性騷擾）或協助他人申訴（含性騷擾），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至3月17日提出申訴，上訴人未排定三個市場警衛人員各月休六天，計18天，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竹北市公所敘薪上訴人薪資月薪112年新臺幣（下同）37,030元，上訴人要上訴人月休六天，薪資29,700元（計算公式：37,030-37,030/30*6=29,624元），全年無例假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74條。平日加班費未列協議書，竹北市場係半封閉（共七個出入口），市場電源開關及監視器在警衛室。原告加班明細表加班理由：下班返家後返回市場、配合市場量測攤商面積、配合市場辦理驗收、市場警報器響（下班返回）、返回市場配合警察人員調閱監視器、討論廚餘回收事宜、處理監視器（下班返回）、所長至市場巡查、換滅火器、安裝電子看板、指引清潔隊清洗水溝及收立牌等等。勞工於工作場所超過正常工作時間自動提供勞務，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止之措施者，其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屬工作時間，並依勞動基準法計給工資。勞雇雙方縱有約定延時工作需事先申請者，惟因工作場所係雇主指揮監督之範圍，仍應就員工出勤及延時工作等情形善盡管理之責，其稱載具所示到、離職時間非實際提供勞務從事工作者，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8條規定。上訴人111年月薪35,500元，被上訴人投保薪資31,800元提撥金額1,908元，經上訴人提出向竹北市公所提出申訴後，被上人依上訴人月薪35,500元，補給上訴人每個月222元（計算公式35,500*6%-1,908=222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提繳之退休金，係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例假日加班費亦按給付薪資提撥6%給付。被上訴人也未將上訴人國定假日及選舉日加班費薪資提撥給付給上訴人。被上訴人違反勞工退休金施行細則第15條。112年3月28日上訴人返回被上訴人公司簽「員工離職申請書」，離職原因有三個勾選項目：另謀高就、家庭因素及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上訴人勾選「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原因同一採購契約三個市場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假（且非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未滿65歲，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每年度1次健康檢查、告知竹北市公所上訴人提出申訴要開除上訴人、被上訴人以記過處分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分公司葉副理要求上訴人向竹北市公所市場管理所余素珠所長及督導市場黃啟訓管理員道歉。被上訴人違法實施無薪假、短發勞工薪資、要求上訴人體檢、因上訴人申訴而解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條、勞工健康檢查規則第17條規定。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經查，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金錢給付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事件，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不得提起上訴，且上訴理由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始符合上訴程式。原審判決對於上訴人請求之無薪假薪資、平日加班費、勞退提撥、資遣費各項金額已詳述認定事實及准駁理由略為：「兩造曾於112年2月4日簽勞資協議書，上訴人不得針對112年2月4日（含當日）以前，基於勞雇關係所生一切爭議，再執任何事由，重起爭執；上訴人係月薪制勞工；上訴人所稱加班並非被上訴人指示而為；上訴人係以『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為由提出離職申請書」等語；而本件上訴人對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前開上訴理由，均係對原判決之事實審認有所爭執，究非法律適用問題，核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範圍，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等法令，亦非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又原審判決依卷內相關卷證資料認定事實，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此外，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未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規定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自應由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從而，依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
四、本件小額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即裁判費2,250元依法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舒挺峰  

被上訴人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富榮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9日

本院竹北簡易庭114年度竹北勞小字第22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

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並應於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

    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

    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故當

    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同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為理由

    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指摘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

    定之情形，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

    ，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

    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

    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

    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8

    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

    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

    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

    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

    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復按若僅係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

    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

    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則有明文。　　

二、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

    聲明及理由略以：

　　被上訴人依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關、學

    校辦理民國（下同）111年及112年「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案契約條款（下稱共同供應契約) 承攬新竹縣竹北市

    公所（下稱竹北市公所）所轄三個公有市場（竹北市場、仁

    義市場及新社市場）警衛勤務。共同契約條文：上訴人係警

    衛勤務工作，配合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時間需求，有關

    保全人力輪值調度事宜，包括每日服勤工時、每班（人）執

    勤時數所需人數（包含正常排班與休假代班）等，由立約商

    （被上訴人）自行依法妥適安排，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經

    當地勞基法主管機關之書面約定，及勞動部公告之「保全業

    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訂購機關及立約商另

    有約定時間，從其約定，惟應符合上述法令之規定。立約商

    對於至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提供勞務之警衛人員（上訴

    人），其請假、特別休假、加班（延長工作時間）及年終奬

    金（奬金或紅利分配）等工資給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僱

    雙方約定之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暨施行細則、勞工請假

    規則及性別別平等法規定辦理。立約商不得因派駐之警衛人

    員提出申訴（含性騷擾）或協助他人申訴（含性騷擾），而

    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

    至3月17日提出申訴，上訴人未排定三個市場警衛人員各月

    休六天，計18天，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竹北市公所敘薪上

    訴人薪資月薪112年新臺幣（下同）37,030元，上訴人要上

    訴人月休六天，薪資29,700元（計算公式：37,030-37,030/

    30*6=29,624元），全年無例假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74條

    。平日加班費未列協議書，竹北市場係半封閉（共七個出入

    口），市場電源開關及監視器在警衛室。原告加班明細表加

    班理由：下班返家後返回市場、配合市場量測攤商面積、配

    合市場辦理驗收、市場警報器響（下班返回）、返回市場配

    合警察人員調閱監視器、討論廚餘回收事宜、處理監視器（

    下班返回）、所長至市場巡查、換滅火器、安裝電子看板、

    指引清潔隊清洗水溝及收立牌等等。勞工於工作場所超過正

    常工作時間自動提供勞務，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

    止之措施者，其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屬工作時間，並依勞動基

    準法計給工資。勞雇雙方縱有約定延時工作需事先申請者，

    惟因工作場所係雇主指揮監督之範圍，仍應就員工出勤及延

    時工作等情形善盡管理之責，其稱載具所示到、離職時間非

    實際提供勞務從事工作者，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8條規定。上訴人111年月薪35,

    500元，被上訴人投保薪資31,800元提撥金額1,908元，經上

    訴人提出向竹北市公所提出申訴後，被上人依上訴人月薪35

    ,500元，補給上訴人每個月222元（計算公式35,500*6%-1,9

    08=222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提繳之退

    休金，係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

    ，向勞保局申報，例假日加班費亦按給付薪資提撥6%給付。

    被上訴人也未將上訴人國定假日及選舉日加班費薪資提撥給

    付給上訴人。被上訴人違反勞工退休金施行細則第15條。11

    2年3月28日上訴人返回被上訴人公司簽「員工離職申請書」

    ，離職原因有三個勾選項目：另謀高就、家庭因素及另有規

    劃無法配合公司。上訴人勾選「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

    原因同一採購契約三個市場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假（且非上

    訴人提出）、上訴人未滿65歲，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每年度

    1次健康檢查、告知竹北市公所上訴人提出申訴要開除上訴

    人、被上訴人以記過處分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分公司葉副理

    要求上訴人向竹北市公所市場管理所余素珠所長及督導市場

    黃啟訓管理員道歉。被上訴人違法實施無薪假、短發勞工薪

    資、要求上訴人體檢、因上訴人申訴而解僱，被上訴人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14條、勞工健康檢查規則第17條規定。上訴人

    得請求資遣費。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第一、二審訴訟費

    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經查，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金錢給付訴訟，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事件，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不得

    提起上訴，且上訴理由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始符合上訴程式。原審判決對於上訴人請求之無薪假薪資、

    平日加班費、勞退提撥、資遣費各項金額已詳述認定事實及

    准駁理由略為：「兩造曾於112年2月4日簽勞資協議書，上

    訴人不得針對112年2月4日（含當日）以前，基於勞雇關係

    所生一切爭議，再執任何事由，重起爭執；上訴人係月薪制

    勞工；上訴人所稱加班並非被上訴人指示而為；上訴人係以

    『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為由提出離職申請書」等語；而本

    件上訴人對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前開上訴

    理由，均係對原判決之事實審認有所爭執，究非法律適用問

    題，核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範圍，應由

    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

    判斷之。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等法令，亦非

    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又原審判決依卷內相關卷證資料認

    定事實，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此外，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未表

    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

    不當，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規定所列判決當

    然違背法令之事由，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

    之指摘，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自

    應由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從而，依首揭說明，應認本

    件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

四、本件小額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即裁判費2,

    250元依法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

    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小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舒挺峰  

被上訴人    忠華保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富榮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加班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9日本院竹北簡易庭114年度竹北勞小字第22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貳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並應於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故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同法第469條所列第1款至第5款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具體指摘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之情形，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係以第一審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8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復按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亦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則有明文。　　

二、本件上訴人對原審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及理由略以：

　　被上訴人依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各機關、學校辦理民國（下同）111年及112年「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契約條款（下稱共同供應契約) 承攬新竹縣竹北市公所（下稱竹北市公所）所轄三個公有市場（竹北市場、仁義市場及新社市場）警衛勤務。共同契約條文：上訴人係警衛勤務工作，配合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時間需求，有關保全人力輪值調度事宜，包括每日服勤工時、每班（人）執勤時數所需人數（包含正常排班與休假代班）等，由立約商（被上訴人）自行依法妥適安排，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經當地勞基法主管機關之書面約定，及勞動部公告之「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訂購機關及立約商另有約定時間，從其約定，惟應符合上述法令之規定。立約商對於至訂購機關（竹北市公所）提供勞務之警衛人員（上訴人），其請假、特別休假、加班（延長工作時間）及年終奬金（奬金或紅利分配）等工資給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僱雙方約定之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暨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別平等法規定辦理。立約商不得因派駐之警衛人員提出申訴（含性騷擾）或協助他人申訴（含性騷擾），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至3月17日提出申訴，上訴人未排定三個市場警衛人員各月休六天，計18天，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竹北市公所敘薪上訴人薪資月薪112年新臺幣（下同）37,030元，上訴人要上訴人月休六天，薪資29,700元（計算公式：37,030-37,030/30*6=29,624元），全年無例假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74條。平日加班費未列協議書，竹北市場係半封閉（共七個出入口），市場電源開關及監視器在警衛室。原告加班明細表加班理由：下班返家後返回市場、配合市場量測攤商面積、配合市場辦理驗收、市場警報器響（下班返回）、返回市場配合警察人員調閱監視器、討論廚餘回收事宜、處理監視器（下班返回）、所長至市場巡查、換滅火器、安裝電子看板、指引清潔隊清洗水溝及收立牌等等。勞工於工作場所超過正常工作時間自動提供勞務，雇主如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或防止之措施者，其提供勞務之時間仍屬工作時間，並依勞動基準法計給工資。勞雇雙方縱有約定延時工作需事先申請者，惟因工作場所係雇主指揮監督之範圍，仍應就員工出勤及延時工作等情形善盡管理之責，其稱載具所示到、離職時間非實際提供勞務從事工作者，應由雇主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8條規定。上訴人111年月薪35,500元，被上訴人投保薪資31,800元提撥金額1,908元，經上訴人提出向竹北市公所提出申訴後，被上人依上訴人月薪35,500元，補給上訴人每個月222元（計算公式35,500*6%-1,908=222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提繳之退休金，係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例假日加班費亦按給付薪資提撥6%給付。被上訴人也未將上訴人國定假日及選舉日加班費薪資提撥給付給上訴人。被上訴人違反勞工退休金施行細則第15條。112年3月28日上訴人返回被上訴人公司簽「員工離職申請書」，離職原因有三個勾選項目：另謀高就、家庭因素及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上訴人勾選「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原因同一採購契約三個市場唯有上訴人月休六天假（且非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未滿65歲，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每年度1次健康檢查、告知竹北市公所上訴人提出申訴要開除上訴人、被上訴人以記過處分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分公司葉副理要求上訴人向竹北市公所市場管理所余素珠所長及督導市場黃啟訓管理員道歉。被上訴人違法實施無薪假、短發勞工薪資、要求上訴人體檢、因上訴人申訴而解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條、勞工健康檢查規則第17條規定。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經查，本件為訴訟標的金額在10萬元以下之金錢給付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事件，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不得提起上訴，且上訴理由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始符合上訴程式。原審判決對於上訴人請求之無薪假薪資、平日加班費、勞退提撥、資遣費各項金額已詳述認定事實及准駁理由略為：「兩造曾於112年2月4日簽勞資協議書，上訴人不得針對112年2月4日（含當日）以前，基於勞雇關係所生一切爭議，再執任何事由，重起爭執；上訴人係月薪制勞工；上訴人所稱加班並非被上訴人指示而為；上訴人係以『另有規劃無法配合公司』為由提出離職申請書」等語；而本件上訴人對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前開上訴理由，均係對原判決之事實審認有所爭執，究非法律適用問題，核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範圍，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違反勞動基準法等法令，亦非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又原審判決依卷內相關卷證資料認定事實，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此外，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未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內容，亦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或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或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規定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自應由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從而，依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

四、本件小額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即裁判費2,250元依法即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楊明箴

　　　　　　　　　　　　　　　　法　官　林麗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嘉彤



